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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直饮水水质规范》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20 年 11 月 20 日，深圳市标准化协会批准了《健康直饮水水质规范》的立项申请。由北京

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立项并作为主编单位承担该标准的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2020 年 1 月起，组建工作组，收集国内外饮用水和直饮水相关标准的资料；检索国内外最新

发表的文献、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规范等，对有关的内容进行学习研究，消化吸收，编写标准初

稿。2020 年 10 月，完成初稿，并内部自查，组织参编单位讨论；编制组修改、完善标准初稿最终

于 2020 年 11 月，根据编制规范确定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我国直饮水概况 

“十一五”期间，城镇供水基本解决了供水水量与水压不能满足需求的矛盾。随着人民生活质

量的提高，对供水水质的要求也随之提升，人们渴望打开龙头即可饮用。据统计，我国城镇净水厂

出厂水质合格率在 95%以上，有的地区已达 100%，与此相对应的供水末端（含住区与建筑物用水）

水质合格率却常常不到 75%。根据实测，净水厂出厂水浊度小于 0.5NTU，到用户水龙头水浊度多

数大于或等于 2NTU，最高达 6NTU。目前即使出厂水达到了 106 项监测指标，但是经过供配水管

网以及二次供水设施之后，水质也将受到一定影响。据调查统计，二次供水全年综合水质合格率较

出厂水平均下降 15 个百分 点，而一些指标如余氯、高锰酸盐指数合格率等下降近 50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用水端的水质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终端水质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此背景下，直饮水技术开始得到发展，直饮水是指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采用深度水处理技术，

并通过独立的管道系统向用水点供水。在我国，直饮水是在 1993 年之后才出现的，直到颁布了 

CJ94-1999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之后，直饮水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优质直饮水工程最先实施的城

市就是上海，1996 年上海率先在锦华小区试验建设第一个管道直饮水系统，之后北京、深圳、广

州、宁波、大庆、包头、沈阳、长沙等城市相继在一些工程项目中建设此类系统。使用人数由初期

的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处理能力由 24m
3
/d 发展到 370m

3
/d，处理工艺由精滤发展到纳滤、反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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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使用，投资由几十万元发展到数千万元，范围由建筑与小区供水发展到城镇区域供水。我国重

大项目中均设有管道直饮水系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

亚运会的场馆；2011年深圳大运会场馆；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场馆等。 

直饮水工程在我国已有 20 年的发展历程，现阶段，在处理直饮水的过程中经常采用预处理工

艺、后处理工艺及核心处理工艺。预处理工艺实际上分为介质过滤和活性炭过滤器这两个部分；核

心处理器是采用反渗透、超滤、纳滤、微滤等膜处理工艺；后处理工艺则包括矿化和消毒，其中消

毒常见的方式有二氧化氯消毒、紫外线消毒和臭氧消毒这三种。要想保证直饮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

必须对不同的制水工艺的要求进行综合考虑，充分利用不同的水处理方法，从而确保直饮水生产工

艺流程的优化和完整，图 1 为某小区直饮水的生产工艺流程。本工艺在以 CJ94-2005 饮用净水水

质标准的相关要求为基础的前提下，依次进行预处理、纳滤、后处理等工艺。 

 

 

 

图 1  直饮水的工艺生产流程 

 

直饮水行业在我国尚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还没有真正的迎来直饮水时代，也并没有广泛的普

及直饮水。国内直饮水行业生产工艺水平、行业标准、管理技术等与国际标准相比还不成熟．存在

着各种问题。现在的直饮水管道并未完全实现分质供水，年久的自来水管道腐蚀严重，对直饮水会

造成二次污染，无法保证直饮水水质。直饮水生产工艺方面，由于直饮水用量小、流速慢．其在储

存和输送等环节中细菌污染和滋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当前管道直饮水水质处理工艺并无统一标准，

水循环周期长，加上对直饮水设备滤芯、滤膜、出水管的更换不重视，如果系统运行维护和水质监

测工作不到位，易发生水质微生物超标的风险。最严重的是，直饮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规范体

系，我国饮用净水水质要求符合《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2005），其水质指标已经落后，无法

满足人们对直饮水的健康要求，直饮水行业规范标准依照 2006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的《管道直饮水

系统技术规程》（CJJ110-2006）、《瓶装饮用纯净水标准》（GB 17323），以上标准并不具备统一规范。 

管道直饮水虽然拥有较大的价格优势，但由于技术、标准等原因，从整体来看它在我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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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缓慢，从 1996 年上海浦东地区第一套管道直饮水系统建立以来，在过去的 20 余年间我国绝

大多数地区居民依然还未能用上管道直饮水，其在城乡公共场合中所设置的饮水点并不常见，甚至

有许多城市居民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可见即使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在管道直饮水方面的建设进程

依然堪忧，直饮水的规范化和普及程度急需提高。 

3. 主要国家、地区直饮水发展概况及相关标准 

国外管道直饮水系统应用发展历史悠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已发展起了“管道直饮水”

系统，城市主体供水系统分别设置两套不同的系统，优质水作为可饮用水系统，低品质水作为非饮

用水系统，用于浇洒绿地用水、洗车、冲厕等。通常是通过分质供水来供应直饮水的，局限性的非

饮用水系统目的在于节约水资源及减少处理费用，当做整个供水系统的补充。分质供水起源于法国、

荷兰、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直饮水相应的技术也较为成熟。如美国的 Dedicated Drinking Water 

System（DDW）和日本的“上质水系统”等，其中 DDW 系统专门与桶装水进行经济比较，展开

竞争。此外，美国政府倡导 POU／POE 深度处理方式去除城市供水中的杂质及有害物质。POU

（point-of-use）是对住户的厨房龙头用水进行处理，POE（point-of-entry）是对住户的全部用水进

行处理。美国佛罗里达州珊瑚角城管道直饮水系统是典型的直饮水应用案例，一套管网把深度处理

后的水直接供给用户饮用、烹饪等，另一套管网将处理后用来浇洒园林绿地、清洁厕所等。 

当前国际上有权威性、代表性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饮

用水水质准则》、美国环保局（USEPA）的《国家饮用水标准》、欧盟（EC）制定的《饮用水水质

指令》和日本饮用水水质标准等。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在制定过

程中分别参考了上述国际标准的 2004 年、2004 年、1998 年、和 2004 年版本，以及俄罗斯国家饮

用水卫生标准（2002 年），我国的饮用水标准已有十余年未修订，但是，WHO、USEPA、EC 和日

本的标准均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WHO《饮用水水质准则》（第 4 版）主要是建立以健康为基础的目标，从物质的来源分为天然

来源、居民和工业来源、农业来源、水处理来源、微生物和放射性元素等方面。2017 年，WHO 发

布了第 4 版《饮用水水质准则》的第一次修订版，并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该版准则整合了第 3 版

准则以及分别于 2006 年和 2008 年出版的第 1 附录和第 2 附录，取代了准则的早期版本。该版

准则列出了 28 项致病微生物指标（可致介水传播疾病），列出了 165 项具有健康意义的化学指标、

2 项放射性指标，此外，给出了 26 项感官性状指标。 

美国饮用水水质标准是由国会授权美国环境保护署（EPA） 制定的。现行国家饮用水水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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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颁布于 2015 年，分为国家两级饮用水标准。一级饮用水标准共 87 项，是法定强制性的标准，适

用于公用给水系统。其中含有机物指标 60 项，无机物指标 16 项，微生物指标 7 项，放射性指

标 4 项。非强制性的二级饮用水标准指标共 15 项，主要是指水中会对外貌( 如皮肤、牙齿) ，

或对感官( 如色、臭、味) 产生影响的污染物。 

欧盟于 2015 年对 1998 年颁布实施的饮用水水质指令 98 /83 /EC 附录Ⅱ和附录Ⅲ进行修订，

并要求自 2017 年 10 月 27 日起，各成员国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必须符合指令要求。该指令主

要有微生物指标、化学物质指标和指示指标三类，共 48 项。其中，农药指标通过单一农药和农药

总量两项指标进行限定，限值分别为 0.1μg /L 和 0.5μg /L。欧盟指令中指标的数量最少，但是

其限值十分严格。各成员国家还可以针对各自的水质调查结果增加特征指标。 

日本饮用水水质基准的修订相对比较频繁，现行日本饮用水水质标准由法定项目、水质管理目

标设定项目和讨论项目三部分构成。法定项目是根据日本水道法第 4 条规定必须要达到的标准，共

51项；水质管理目标设定项目是可能在自来水中检出，水质管理上需要密切关注的项目，共 26 项；

讨论项目有 47 项。水质管理目标设定项目中的农药指标共计 120 项，并以农药∑（检测值/目标

值）＜1 的形式限定，大部分指标既要求测定其母体农药，又要求测定其主要代谢产物。 

韩国在饮用水分类上非常细致，在水源方面制订了《韩国水质环境标准》，对水源做出了详细

分类，并将生活饮用水分为村舍专用自来水及小规模给水设施自来水、饮用自来水、地下水饮用水、

海洋深层水共四类。韩国环境部已完成《关于饮用水标准及检测规则》的修订，除与最新的世界卫

生组织颁布的《饮用水水质准则》等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外，还强化了对铅、砷、锰、铬的限值，新

增了包括 1，4－二噁烷、一溴二氯甲烷、二溴一氯甲烷在内的三个检测项目。另外，对于来自不

同水源的饮用水，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项目增删及限值改变。 

对于健康直饮水，人们更加关心的指标主要集中在微生物指标、消毒剂、消毒副产物和毒理指

标，这些指标如若设置不合理或者超标，将会直接对人体产生极大危害。微生物指标方面，美国的

指标最多，并且，美国和日本均引入了异养菌总数这一指标。异养菌本身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但是

它可以作为细菌消毒效率和管网清洁的指示标准。给水厂的水经消毒后进入管网，异养菌可以在适

宜条件下利用水中的营养元素和可生物同化有机碳进行繁殖，造成二次污染。此外，美国还把浊度

列在微生物指标当中，这反映了美国对浊度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感官上，更重视其作为细菌和病毒

载体的属性。水中胶体和悬浮物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去除，水的浊度降低，则相应的微生物也能够得

到有效去除。欧盟对肠球菌也做出了“不得检出”的规定，肠球菌是粪链球菌的一个亚群，虽然数

量比大肠埃希氏菌少，但经环境大量稀释后仍可检测到。肠球菌一般不会在水中繁殖，但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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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肠埃希氏菌长，对氯消毒的抗性也更强。因此，将肠球菌与大肠埃希氏菌结合使用能更有效地 

判断是否存在粪便污染。REGLI 等指出，未经处理的水中所含已知病原体导致的死亡风险比氯处

理后消毒副产物的致癌风险高 100~1000 倍，可见，对于健康直饮水，微生物指标的设定应该更加

严格谨慎。 

消毒剂及消毒副产物方面，消毒副产物属于“三致”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日本标准中对

氯消毒时出厂水余氯的限值最严格，要求小于 1mg /L，同时，日本标准中消毒副产物的相关指标

最多，且最严格，并给出了毒性远大于三卤甲烷的卤乙腈类和 N-亚硝基二甲胺等物质的标准限值，

且略严于 WHO 的准则，而在其他国家标准中未曾体现。欧盟进队总三卤甲烷和溴酸盐两项消毒副

产物进行了限制。整体看，除欧盟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饮用水标准对消毒副产物的限定大同小异。

在健康饮用水的标准制定中，应根据不同的消毒方式，重新界定个指标限值。 

毒理指标方面，毒理指标分为有机毒理指标和无机毒理指标。欧盟标准中除了消毒副产物外，

只包含了 10 项有机物指标，其它标准都有 50 项以上的有机物指标，但欧盟标准对可能存在的物质

做了总量限定，且限值非常低，比如给出了四类多环芳烃总量的指标，仅为 0.0001μg/L。农药标

准方面，日本和欧盟及给出了单项农药的限值，也规定了农药总量的指标。我国饮用水标准中，农

药种类远不及其它各国的数量多，且种类差异较大，因此，在健康直饮水标准制定过程中，应考虑

到农药的影响，尤其对于农业地区的饮用水源。无机毒理指标中，各国的项目大同小异，值得借鉴

的是，美国和日本不仅规定了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限值，同时还限定了二者的总量，这是因为硝酸

盐可以在人体内还原为亚硝酸盐，对人体产生危害，对总量进行限制，可以更好的把控水质。 

我国饮用水水质标准仅参考了 WHO、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水质标准，并未根据我国

的实际水环境去修订指标。对于健康直饮水标准的制定，可考虑对我国实际水环境、水源分类、各

指标检出频率等有更充分的考虑。 

4.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4.1. 民众对健康饮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装水弊大于利 

我国现行的饮用水标准（GB 5749-2006）共有 106 项水质指标及相应的限值，较旧版（GB 

5749-1985）的 35 项指标相比，有大幅的提升，全面性和规范性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有机物

指标数量及限值方面，与国外标准仍存在差距。也就是说这 106 项指标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仍不能

保证饮用水的安全和健康。同时研究表明，由于管道输送或二次供水引起的污染，以及部分地区加

氯浓度较高等问题，导致终端自来水难以直接饮用。 



6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水安全与健康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重

视。目前有大量中国家庭、企业、院校等选择包装水来提高直饮水品质。前些年流行的桶装水，由

于市场监管难，存在水桶回用、有机物溶出、微塑料等问题；同时桶装水开封后长期放置，会导致

生菌、变质等问题；最后，大量塑料水桶的使用还会导致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近些年，有条件的

家庭开始大量购买矿泉水作为日常生活直饮水，但大部分的家庭难以支撑这一部分开销。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是最有效也是最环保的。从百姓生活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我国都亟需出台符合当今时代特

点的“健康直饮水水质规范”，以适应人民和社会新的需求。 

4.2. 填补我国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的空白 

我国现行水质标准多以限定出厂自来水水质为目标，不能代表居民对直饮水的水质的需求。

CJ 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则依然定位于管网中（末梢）的水，而非直饮水，不完全符合当

代具体环境下直饮水对安全性、健康性的需求。国外也没有直接提出符合直饮水水质的标准可供参

考。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能够填补我国健康直饮水水质标准方面的空白。 

5. 标准制定原则和主要内容 

5.1. 制定原则 

（1）充分结合健康中国的阶段性规划，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

全面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 

（2）充分考虑我国水源水质、自来水厂处理工艺、管网现状以及终端用水情况，结合相关科

研项目研究成果，编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标准。 

（3）充分考虑与现行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相衔接。 

（4）结合现行饮用水相关标准，突出直饮水的水质特点。 

（5）充分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质指标，提高标准实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5.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在满足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 CJ94《饮用净水水质标准》的前提下，对相

关指标做了修订和调整。 

----设置 2 项界限指标：溶解性总固体和总硬度，该界限指标同时也满足国标 GB5749《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中的限值要求。 

----增加 3 项微生物指标：粪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产气荚膜梭菌。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CJ%2094-2005&v=CJ%20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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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 25 个限量指标，该限量指标严于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和 CJ94-2005《饮用

净水水质标准》中的要求：  

铅从0.01mg/L降到0.005mg/L；砷从0.01mg/L降到0.005mg/L；汞从0.001mg/L降到0.0001mg/L；

镉从0.005mg/L降到0.001mg/L；镍从0.02mg/L降到0.008mg/L；三氯甲烷从0.06mg/L降到0.01mg/L；

四氯化碳从 0.002mg/L 降到 0.001mg/L；亚硝酸盐从 1mg/L 降到 0.005mg/L；氰化物从 0.05mg/L 降

到 0.01mg/L；四氯乙烯从 0.04mg/L 降到 0.01mg/L；三氯乙烯从 0.07mg/L 降到 0.025mg/L；甲醛从

0.9mg/L 降到 0.06mg/L；1,1-二氯乙烯从 0.03mg/L 降到 0.015mg/L；1,2-二氯乙烯从 0.05mg/L 降到

0.025mg/L；1,2-二氯乙烷从 0.03mg/L 降到 0.003mg/L；1,1,1-三氯乙烷从 2mg/L 降到 0.25mg/L；甲

苯从 0.7mg/L 降到 0.1mg/L；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从 0.2mg/L 降到 0.15mg/L；总有机碳 TOC 从 5mg/L

降到 2mg/L；氟化物从 1mg/L 降到 0.8mg/L；铝从 0.2mg/L 降到 0.1mg/L；总 α 放射性从 0.5Bq/L

降到 0.1 Bq/L；总 β放射性从 1Bq/L 降到 0.5 Bq/L;增加总铬限值 0.05mg/L；余氯符合 GB19298《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中要求≤0.05 mg/L。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主要针对健康直饮水水质作出规定，适用于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水或水源

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可供用户直接饮用的水。 

6.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只有 1 项术语定义，为“健康直饮水”，定义为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自来水或

水源水为原水，经处理后具有一定矿化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可供直接饮用的水。涉及其他

相关术语参考国家饮用水卫生规范。 

6.3. 水质指标项目的选择及限值确定 

6.3.1. 溶解性总固体 

本标准将溶解性总固体限值设定为 30~200mg/L，当原水＞500mg/L 时，界限指标上限为

500mg/L。目前各类饮用水标准对溶解性总固体的最严限值为 500mg/L，因此将上限设为 500mg/L

符合饮水的科学要求。另外，本标准从健康的角度考虑，如果溶解性总固体为 0，长期饮用纯水对

人体是有害的，饮用饮用水应保留一定的盐含量，可保证人体对矿物元素的吸收，具有一定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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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因此，本标准增加了溶解性总固体的最低限值 30mg/L。 

6.3.2. 总硬度 

本标准将溶解性总固体限值设定为 10~100mg/L，当原水＞250mg/L 时，界限指标上限为

250mg/L。该指标的设置原则与溶解性总固体基本一致，规定指标下限以保证饮水的健康价值。同

时参考日本饮水水相关指标。 

6.3.3. 粪链球菌 

粪肠球菌是一种兼性厌氧型革兰氏阳性乳酸菌，可引起医源感染，最常见为尿道感染，其次为

腹部和盆腔等部位的创伤和外科术后感染。从健康和安全考虑，本标准规定粪肠球菌在 250ml 的单

位体积内不得检出。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标。 

6.3.4. 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好氧革兰氏阴性菌、是一种能够令免疫受损的机会性感染病原，一般影响

肺部及泌尿道，或造成烧伤、伤口及其他血液感染，如败血病。从健康和安全考虑，本标准规定铜

绿假单胞菌在 250ml 的单位体积内不得检出。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

团标。 

6.3.5. 产气荚膜梭菌 

产气荚膜梭菌为革兰阳菌粗短大杆菌，是临床上气性坏疽病原菌中最多见的一种梭菌，因能分

解肌肉和结缔组织中的糖，产生大量气体，导致组织严重气肿，继而影响血液供应，造成组织大面

积坏死。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标。 

6.3.6. 铅 

本标准将铅的限值设定为 0.005mg/L，目前各类饮用水标准对铅的最严限值为 0.01mg/L，铅是

对人体有害的元素，引起末梢神经炎，引起运动和感觉障碍。本标准所规定的的直饮水是要保障能

够让用户直接饮用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严铅的限值。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

包装饮用水团标。 

6.3.7. 砷 

本标准将砷的限值设定为 0.005mg/L，目前各类饮用水标准对铅的最严限值为 0.01mg/L，砷及

其化合物进入人体，蓄织于肝、肾、肺、骨骼等部位，特别是毛发、指甲中贮存，砷在体内的毒性 

作用主要是与细胞中的酶系统结合，使许多酶的生物作用失掉活性而被抑制造成代谢障碍。长期摄

入低剂量的砷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体内蓄积才发病。砷慢性中毒主要表现末梢神经炎和神经衰

弱症 候群的症状。表现为皮肤色素高度沉着和皮肤高度角化，发生龟裂性溃疡是砷中毒的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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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急性砷中毒多见于从消化道摄入。主要表现为剧烈 腹疼、腹泻、恶心、呕吐，抢救不及

时即造成死亡。本标准从长期健康角度考虑，将砷的限值进一步降低。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标。 

6.3.8. 汞 

铅为有害物质，应尽量降低。本标准将汞的限值设定为 0.0001mg/L，与深圳市《生活饮用水

水质标准》保持一致，该浓度限值已经达到了健康饮水的要求。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

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标。 

6.3.9. 镉 

本标准将镉的限值设定为 0.001mg/L。镉是人体非必须元素，但过量的镉被人体吸收后，在体

内形成镉蛋白，选择性地蓄积于肾、肝，使许多酶系统受到抑制，影响肝、肾器官中的酶系统的正

常功能。同时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包装饮用水团标。 

6.3.10. 镍 

本标准将镉的限值设定为 0.008mg/L，镍在其它饮用水标准中是属于非常规检测指标，最严为

0.02mg/L，镍是人体必需的生命元素，在人体内含量极微，正常情况下，成人体内含镍约 10mg，

当摄入过多时候易引起中毒现象，特有症状是皮肤炎、呼吸器官障碍及呼吸道癌症。 

6.3.11. 总铬 

本标准将总铬的限值设定为 0.05mg/L，其它饮用水标准仅规定了六价铬的限值，为 0.05mg/L，

铬元素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但是，不论几价铬，如果摄入过量，会导致铬中毒，引起贫血等血液

系统问题、皮肤和消化道黏膜的损伤和灼烧、呼吸道黏膜溃烂等。本标准从健康角度考虑，对总铬

的含量进行了限制，不得超过 0.05mg/L。 

6.3.12. 三氯甲烷 

本标准将三氯甲烷限制设定为 0.01mg/L，远低于其它标准中的最严限值 0.06mg/L，三氯甲烷

属于主要消毒副产物，被 WHO 列为 2B 类致癌物清单中，也被我国列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

一批），因此，三氯甲烷属于严格控制指标，对于直接入口的饮用水，将其设定得更为严格是有必

要的。同时，低于 GB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标准。 

6.3.13. 四氯化碳 

本标准将四氯化碳限制设定为 0.001mg/L，低于 GB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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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4. 余氯/（mg/L） 0.05 

余氯为自来水消毒工艺中普遍使用的消毒剂，对人体呼吸道有刺激性作用，同时会使饮用水产

生异味。本标准将余氯限制设定为 0.05mg/L，同时参考了 GB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

用水标准。 

6.3.15. 氰化物 

氰化物在工业上普遍使用，易导致水体污染，同时其毒性较大，应尽量减低其浓度。本标准将

氰化物限制设定为 0.01mg/L，低于 GB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标准。同时参考了

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16. 甲醛 

甲醛在工业上普遍使用，易导致水体污染，同时其毒性较大，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甲醛被放在一类致癌物列表中，应尽量减低其浓度。本标准将甲醛限制设

定为 0.06mg/L，低于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17. 甲苯 

甲苯在工业上普遍使用，是具有代表性有害有机物，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

致癌物清单中，甲醛被放在三类致癌物列表中，应尽量减低其浓度。本标准将甲苯限制设定为

0.1mg/L，低于目前最严的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18.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即生活中常用到的洗衣粉、洗洁精等的主要成分，在生活、工业、产中普遍

使用，是一种低毒性物质，若进入人体会对健康产水不良影响，应尽量减低其浓度。本标准将限制

设定为 0.15mg/L，低于目前最严的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19. 总有机碳 

总有机碳是衡量水质受有机物污染的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指标。本标准将限制设定为 2.0mg/L，

低于目前最严的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20. 氟化物/（mg/L） 0.8 

氟广泛存在于自然水体中，人体各组织中都含有氟，但主要积聚在牙齿和骨筋中。适当的氟是

人体所必需的，过量的氟对人体有危害，氟化钠对人的致死量为 6-12 克，饮用水含 2.4-5 毫克/升

则可出现氟骨症本标准将限制设定为 0.8mg/L，参考了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21. 铝 

铝在工业上普遍使用，易导致水体污染，过量的铝在人体中富集能损害人的脑细胞。本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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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限制设定为 0.1mg/L，参考了日本饮用水标准相关限值。 

6.3.22. 四氯乙烯，三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以上物质均为自来水消毒工艺中，消毒剂易与水中有机物反应产生的副产物，具有较强的致癌

性。本标准中 6 对应限值为：四氯乙烯 0.01mg/L，三氯乙烯 0.025mg/L，1,1-二氯乙烯 0.015mg/L，

1,2-二氯乙烯 0.025mg/L，1,2-二氯乙烷 0.003mg/L，1,1,1-三氯乙烷 0.25mg/L。参考了日本饮用水标

准相关限值。 

6.3.23. 总 α 放射性/（Bq/L） 0.1，总 β 放射性/（Bq/L） 0.5 

以上指标用于评估水中放射性指标。放射性物质易对人体健康造成重大影响，应尽量减低。本

标准将总α放射性定为 0.1Bq/L，总β放射性定为 0.5Bq/L，参考了 T/BJWA 001-2020 婴幼儿天然包

装饮用水团标。 

7. 标准水平评价 

目前，我国健康直饮水还未普及，没有对应的标准是重要原因之一。国外也没有专门针对健康

直饮水的水质标准。本标准的提出将填补国内健康直饮水标准的空白，加快推进健康直饮水在我国

的普及使用。 

8. 标准实施建议 

为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切实做到服务民众，保障饮水健康，建议： 

（1）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组织，编制单位及参与单位将开展规范宣传活动，并与协会密切配

合，做好相关条款的执行与实施的准备； 

（2）制定保证本标准实施的配套政策文件； 

（3）组织关于本标准的宣传贯彻培训，以帮助相关单位及人员正确理解和应用本标准； 

（4）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不断征求社会意见进行完善。 

 


